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缓考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院系
	
	学科专业
	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代码
	
	任课教师
	

	申请理由：

（附相关证明材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任课教师意见：

该生是否完成课程学习：是 （）否（）
是否同意保留该生课程平时成绩至下次考试：是 （）否（），课程平时成绩：   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
	开课学院研究生干事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开课学院意见：

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：        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1.缓考申请须在考试前办理；
2.原则上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可申请缓考，因事不能申请，因病申请须附医院证明。
